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08(1):90～ 92
　Heilong jiang Ag ricultural Sciences

三农问题研究　

90　　　 黑龙江农业科学

关于构建中国农村合作保险组织的设想

王传玲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大庆 163319)

摘要:我国农村社会保险事业开展十几年来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 农村保险制度存在

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 ,农村保险处于低谷状态 ,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通过对当前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调查 、农村社会保险现状的分析及借鉴国外农村保险的先进经验 , 构建出农村社会保险的新模式。针对

合作保险组织这种新模式的实施 、基金筹集 、管理机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思考。

关键词:合作保险组织;资金筹集;运行机制;基金管理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67(2008)01-0090-03

Conceive on Constructing China Countryside

Social Insurance Organization

WANG Chua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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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ur country country side social insurance enterprise develops fo r several y ears , it has obtained some a-

chiev ements.But in the economic sy stem switcher pro cess , the malpractice of the country side insurance sy stem ex-

po sed obviously.It hinder ed the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advancement.Through development investig a-

tion of cur rent so cial economy , curr ent situation analy sis of count ryside social insurance and advanced expe rience

of o versea country side , the new model wa s constructed.The ar ticle discussed several aspects o f the new model

such as implement , fund collection , management mechanism , opera tion mechanism , e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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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保险组织 ,是现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然产物 ,是一种相互制约的保险模式 ,也是在中国农

村保险发展历程中探索的新模式。合作保险组织的

构建出于团结的需要 ,出于现代社会公民个体意识

的增强 ,出于积累社会保险基金的需要。合作保险

组织的特点在于一种组织制度 ,自己经营 ,自己保

险 ,一种自然而来的非盈利性 ,它的发展依靠更多的

成员参与 ,依靠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 ,很像是相互保

险。合作保险组织成员之间的信息是充分的 ,不仅

仅体现在会员之间 ,会员需要彼此都很熟悉 ,还体现

在组织与会员之间 ,因为会员是组织的管理工作参

与者 ,他们非常清楚保险组织的制度规则。如何保

障合作保险组织的运行 ,发挥它的实效性 ,有如下几

方面的思考:

1　法制是保证合作保险组织在保险中
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

不完全适用于农村社会保险。因此 ,在举办农村保

险或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时 ,各国都是在多次进行可

行性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颁布农村(或农业)保险法

或类似法规 ,对保障目标 、保障范围 、保障水平 、组织

机构与运行方式 、政府的作用 、农民的参与方式 、初

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 、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

则 、赔款和处理方式 、税收规定 、各有关部门的配合 、

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 ,确立法律和政策依据
[ 1]
,

以保证农村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

有效实施 ,使合作保险组织有据可依 ,客观地处理各

种保险问题 ,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

从国外的发展史看 ,一些国家如丹麦 、西班牙分

别在 1891 、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社会保

险 ,农村保险立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发

展中国家已经历了一个发展 、改革过程 ,目前走向了



1 期 王传玲:关于构建中国农村合作保险组织的设想 三农问题研究

黑龙江农业科学 91　　　

相对成熟的阶段 ,典型的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权利义

务均衡型立法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型立法模

式 ,以及以智利 、新加坡为代表的强制储蓄型立法模

式[ 2] 。而其中英国 、德国等国家已经走过了互助合

作保险的模式。尽管各国具体的立法模式有别 ,但

都确立了权利保障的理念 ,坚持公平结合效率的原

则 ,它们对我国农村保险立法的启示主要在于要立

法先行 、提高效力层次 ,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以及确

保农村保险立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一种新组织形式建立后 ,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

有效运行 。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险意识淡泊 ,对于一

些保险费用的收取心存疑虑 ,以致把参加保险混同

于收费上存在的“三乱”。“强制”还是“自愿” ,已成

为该项工作实施的首要难题 。理论界认为:“强制

性”一向被视为社会保障的“固有属性” ;农村社会保

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障 ,当然应该强制实施。国际上

先后实行社会保障的国家 ,基本都是强制性的 。我

国农村保险新模式———合作保险组织其特点是有自

愿性 ,搞农村社会保险 ,没有农民的自觉自愿参加不

行 ,完全由农民自发地发展也不行 ,而没有强制性的

社会保险 ,既难以推行 ,也无法体现社会性。因此 ,

为了保障合作保险组织的正常运转 ,必须进一步完

善法律 、法规的建设 , 完成农村社会保险的立法

工作 。

2　合作保险组织的资金筹集主要通过
个人缴费 ,集体和政府补贴的方式
获得

　　通过建立社会保险个人帐户体系 ,使劳动者有

一个综合的社会保险 ,防范和解决病 、工伤 、年老 、自

然灾害等风险。筹资模式为个人储蓄+集体或用人

单位出资+政府补贴 ,就是从自己的收入中 ,拿出一

部分进行储蓄 ,并明确为私有财产 ,同时 ,政府给予

一定的补贴 ,集体或用人单位给予资助。在合作保

险组织中参与社会保险 ,农民可以自愿地缴纳保险

费用 ,但自愿是有条件的自愿 , 对于基本的医疗保

险 、养老保险实行法定保险 ,必须交纳保险费用 ,而

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

实行法定保险 ,对主要农作物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

强制性保险 。有的国家 ,如西班牙 、希腊 、瑞典等国

对所有农作物全部实行法定保险 ,也有一些国家对

法定保险的标的有所选择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分散

农村风险 ,规避风险 ,特别是农业保险 ,许多国家都

由政府或政府扶持的商业保险公司 、再保险公司为

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 。如日本由政府以再保险方式

来承担风险的农业共济保险也较为成功 。日本的农

村保险 ,虽由区域性共济组织经营 ,政府提供部分经

营费用 ,并由都 、道 、府 、县共济组织联合会和中央政

府为共济组合提供两级再保险 ,来构筑全国农村保

险体系 。加拿大由联邦政府与各省公司提供再

保险。

合作保险组织为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增加社

会福利 ,政府责无旁贷[ 3] 。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期

的国家 ,保险费用的缴纳以个人储蓄为主 ,政府的作

用极其重要 ,而且是难以替代的。政府是农村社会

保险的责任主体 ,它以满足农民多层次要求中的基

本生存为出发点和归宿 ,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条件 ,

由庞大而复杂的多层次体系来维系 ,使农村社会保

险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由于合作保险组

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会主动去建立 ,而非政府

组织在我们国家影响力偏弱 ,所以政府需要担负起

宣传和教育的任务 。合作组织前期的宣传时间最好

长一点 ,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在宣传同时需要作

可行性调查 ,只有人数达到一定的百分比例 ,方可进

行合作保险组织的建立 ,否则易出现财务危机。同

时 ,也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拨款 ,否则保险基

金积累就会成问题 。

3　合作保险组织建立分级分层的管理
机制 ,由村民加入自行进行管理

　　合作保险组织在政府的帮助下成立 ,需要将村

中德高望重的人邀请进来加入组织的管理 ,这里需

要注意组织管理人员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没有在村

中担任职位的村民[ 4] ,并且这些村民最好与村干部

没有亲戚关系。一年之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村民

自身 ,这样有利于组织更好的脱离政府背景 ,使得产

权明晰 。以后在组织每年年末的年会上 ,进行组织

管理人员的换届选举 ,用更民主的方式保证组织低

成本运作 。合作保险组织建立村 、乡 、镇 、县分级分

层的管理机制 ,整合管理资源 ,依托现有的社会保险

机构 ,从下至上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

体系。县以上机构负责行政 、政策管理和服务 ,乡镇

劳动保障站负责事务管理和服务 ,中国农村社会保

险应在民政系统统一指导和管理下 ,实行以村为单

位的基层基金会制度。多险种 、多标准 、多层次是合

作保险组织的必然取向 。

最高层次是政府 ,政府主管部门是民政部 ,这是

我国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制定政策 ,负责社

会保险的立法 ,审查批准社会保险基本预算 。制定

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计划和监督检查 ,其次 ,在省和区

设有社会保障局 ,是各大区 、省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 ,受民政部和各地政府双重领导 ,以

部领导为主 。第三个层次是县 、镇 、乡和村的合作保

险组织 ,是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 ,有养老保险 、家庭

补贴 、基本医疗保险 、农业保险等险种 。



三农问题研究 黑　龙　江　农　业　科　学 1 期

92　　　 黑龙江农业科学

4　合作保险组织建立基金运营管理模
式 ,是确保其发挥效能的关键

　　社会保险基金是保险组织运行的灵魂 ,如何管

理保险基金 ,保证保险基金的筹集 、积累 、发放 ,是实

施社会保险的重要问题 。从合作保险组织的性质 、

规模 、投资环境 、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 ,考察各国的

实践 ,我认为可以采用的基金运营管理模式有两种 。

一是综合管理模式。即由委托人 、管理人 、保管人 、

投资人集合在一起 ,组建一个保险组织。这种模式

的优点是有利于统一决策 、统一规划 、信息沟通快

捷;缺点是缺乏相互制衡机制和竞争机制 ,管理成本

较高 。二是分业管理模式 。即委托人 、管理人分别

组建成独立法人 ,委托人即基金法人 ,受托人包括基

金保管人和投资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是以契约

关系和采取招标 、投标方式开展有序的市场竞争营

运 ,促使降低基金管理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

要建立健全各项规范的规章制度 ,从基金的筹集

到基金的储存 ,再到待遇的给付 ,都要严格依法规范管

理 ,在各个环节上确保基金的完整与安全。要加强行

政审计和民意监督 ,确保保障机构的廉洁与高效 ,严禁

挤占挪用 ,提高农民对保障部门的信任度。要严格保

障基金的收支手续 ,坚持收支两条线 ,征收系统和支出

系统要保持分离 ,以便各司其职。同时要把基金的储

存和运营结合起来 ,要防止基金贬值 ,实现基金保值 ,

争取基金增值。要组织高素质的投资专业人才 ,运用

科学的基金管理策略和手段 ,使基金通过商业运营所

创造的收益等于或大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以满足到

期给付的需要 ,避免给付危机的发生。

5　合作保险组织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
机制 ,是确保其发挥效能的保障

　　首先 ,形成良性的积累机制 ,合作保险组织的保

险费以农民个人投保为主[ 5] ,政府和集体适当补贴

的方式获得 ,通过保险业务的拓展 ,逐步积累形成合

作保险基金;其次 ,建立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的科学

原理是“大数法则” ,即多数人分摊少数人的风险 ,这

是保险的基本法则 。因此 ,参加的人数越多风险越分

散 ,遭遇风险的投保人的损失就越小 ,保障程度也越

高。所以 ,农村保险事业必须注重规模经营 ,不断扩

大实施范围;再次 ,建立科学的保值 、增值机制
[ 6]
,合

作保险基金要遵循安全 、高效 、流动性好的原则进行

运作 ,确保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能保值 ,增值 ,只有

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投保利益 。要建立科学的

保值增值机制 ,就必须使合作保险基金市场化 、产业

化 、规模化 、科学化营运管理 。保险积累资金要按基

金模式组织管理 ,成为社会保障的专门基金 ,进入市

场。最后 ,合作保险组织的分配机制。制定科学合理

的合作保险保费率 ,按期足额支付投保人有关保险待

遇 ,扣除必要的经营费用 ,结余部分大部分返还给投

保人 ,少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积累形式发展基金和扶

贫济困基金 ,兴办各种社会保障的福利事业。

总之 ,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应坚持以人为本 、广泛

覆盖 、强制参与 、约束受益 ,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投入的原则 ,建立农村综合社

会保险 ,借鉴国外农村社会保险事业的经验 ,因地制

宜 ,实事求事地探索农村社会保险的新模式 —合作

保险组织 ,实现城镇社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险衔接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现

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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